
主受难的圣枝主日(甲 A) 

 

玛窦福音二一：1-11；依撒意亚五十：4-7；圣咏二一：8-9，17-20，23-24答 2；斐理伯人书二：6-11 

玛窦福音二六：14-27，66 (短式，玛窦 27：11-54) 

主题：主的苦难是荣耀！ 

1. 今天我们庆祝“主受难的圣枝主日”；礼仪年历甲年！我们庆祝主受难的圣枝主日是因为主的苦

难是荣耀而棕榈枝象征胜利！ 

我们在降福棕榈枝时所唸的第一篇福音告诉我们主的苦难是荣耀！第一篇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进入

耶路撒冷。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去受苦难、死亡及从死者中复活是为了赋予圣神以拯救普世！主的

苦难是荣耀不仅是为天主但也为我们这些所有的罪人！因此福音告诉我们群众以棕榈枝欢迎耶稣！

棕榈枝象征胜利！ 

我们剛唸今天的第二篇福音告诉我们主的苦难是荣耀！第二篇福音告诉我们恶名昭彰的囚犯巴辣

巴被释放，因为无辜的耶稣取代了他被判死刑的位置！今天的福音也告诉我们圣所的帐幔在耶稣

死后从上到下裂成兩半，即是，只有大司祭一年才可以进入一次的至圣圣所，现在所有的人每一天

都能进入！福音也告诉我们已经长眠者从死人中复活，异教的百夫长和他的兵士们也归化了！主

的苦难确实是荣耀也是救赎！  

 

2. 第一读经跟着福音的主题。 第一读经也告诉我们主的苦难是荣耀！ 第一读经是取自依撒意亞先

知四首苦难仆人的诗歌的第三首。它告诉我们主是代人受苦的苦难仆人，即是，苦难仆人因拯救

罪人而代罪人受苦！让我们读读经一： 

“我将自已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把自己的面颊转给扯我胡须的人；面对侮辱和唾污，我

沒有遮掩自己的脸。 因为吾主上主援助我，所以我不以为羞耻；我扳着脸，像一塊燧石，

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受侮辱。” (依 50：6-7；主日感恩祭典) 

 

3. 今天的答唱咏跟着第一读经的主题。 答唱咏也告诉我们主的苦难是荣耀！答唱咏以哀号开始并以

期望的祈祷作为结束！因此答唱咏以回应开始：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捨弃了我？” (咏 21：2；主日感恩祭典) 

但它却以“感谢救援”作为结束！(新耶路撒冷圣经) 所以答唱咏的最后一段是：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名，在盛大的集会中、向你歌颂；敬畏上主的人，请赞美上

主；雅格的后裔，请光耀上主；以色列的子孙，请敬畏上主！(咏 21：23-24；主日感恩

祭典) 

 

4. 最后，第二读经也告诉我们主的苦难是荣耀！ 读经二告诉我们基督自谦自卑，服从至死在十字架

上但天主举扬了他并赐给他一个超越一切名号的名号！让我们读在今天的福音前欢呼词所引用的

读经二： 

“基督自谦自卑，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天主高高举扬了他，赐给他一个

名号，超越一切名号。” (斐 2：8-9；主日感恩祭典) 

我们把我们的棕榈枝与十字苦像放在一起，因为主的苦难是荣耀！它是复活、生命、荣耀和救恩！ 

 



5. 今天“主的苦难圣枝主日”，我们就开始圣周了！圣周在复活节三日庆达至高峰，即是，受难节、

圣周六及复活主日！受难节始于圣周四傍晚的主的晚餐，复活主日始于复活节前夕夜晚！复活节

三日庆是庆祝主的死亡 (受难节)，埋葬 (圣周六) 和复活 (复活主日) 是一个庆典！ 

所以在圣周四和主受难日都沒有礼成式！礼成式只有在复活前夕夜晚赐予！所以我们的参与整个复活

节三日庆是必要的，以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亡和复活并进入复活的新生命！恭祝你们圣周蒙恩及

复活节三日庆蒙恩！阿们！ 

                     

 

用予自我反省、家庭式的分享、小组和小团体内所建议的问题： 

 

1. 为什么我们庆祝“主受难的圣枝主日”呢？棕榈枝象征什么呢？你把棕榈枝存放在那里呢？ 

 

2. 你相信耶稣基督受苦难、死亡和从死者中复活并赋予我们圣神吗？ 

 

3. 你相信在礼仪、圣事，尤其是圣事中的圣事，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及赋予圣神有效并真实临在

每一个主日吗？你每一个主日都参与弥撒吗？ 

 

4. 你仅参与圣周四晚的主最后晚餐的弥撒吗？你仅参与主受难节的仪式吗？你仅参与复活节前夕

夜晚的弥撒吗？你参与整个复活节三日庆吗？你为什么要参与整个复活节三日庆呢？ 

 

5. 你还在为你的洗礼或在复活节前夕夜晚更新你的领洗誓愿祈祷、守斋及捐献给穷人吗？ 

 

 

王世震蒙席  Monsignor Nicholas Ong 

斗湖圣三天主堂地址： 

Holy Trinity Church (HTC), Jalan Melati, Off Mile 1½ Jalan Kuhara, Tawau, Sabah, Malaysia. 

 

参考书目：New Jerusalem Bible (NJB) 新耶路撒冷圣经；Sunday Missal (SM) 主日感恩祭典。  


